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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专项检查的通知

为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确保201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维护社会稳定，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冀人社发[2011]95号）的要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安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市总工会决定，从2011年12月10日至2012年1月15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以下简称专项检查）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检查的范围、内容和目标任务
检查范围：使用农民工的各类用人单位，重点是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施工、加工制造、餐饮服务企业。

检查内容：用人单位按照工资支付有关规定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企业经营者拖欠农民工工资逃匿的情况；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目标任务：通过专项检查，及时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保证春节前涉及农民工工资案件基本结案、群体性案件基本得到控制，有效化解劳资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报酬权益。
二、专项检查的方法、步骤

专项检查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自查阶段（2011年12月10日至19日）。各用人单位要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最低工资规定》、《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认真检查本单位2011年1月以来工资支付情况，根据类别如实填写《迁安市2011年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登记表》（附后）。
(二)执法检查阶段（2011年12月20日至2012年1月10日）。市人社、住建、公安、工信、工商等部门和工会组织要抽调人员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集中力量对用人单位进行检查，对不按时报表、存在拖欠工资问题、发生过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要逐户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妥善处理，确保春节前办结。
(三)分析总结阶段（2011年1月11日至15日）。市人社局、住建局、公安局、工信局、工商局和总工会要对本地专项检查的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梳理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及相关政策建议，形成书面总结报唐山市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镇乡、各有关部门要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迁安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关文件精神，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切实组织好专项检查工作。为做好这次专项检查的工作，市成立专项检查领导小组，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刘子玉副局长任组长，成员由住建、公安、工信、工商和市总工会负责同志组成（见附件1），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要建立健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相关工作机制，各镇乡、各相关部门要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确保通讯联系渠道畅通，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置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二）加强配合，落实责任。按照省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紧急通知>的通知》（冀政办传[2010]20号）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冀政办传[2011]15号)的要求，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落实镇乡政府负总责、各有关部门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牵头组织协调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工作，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及时进行调查，依法作出行政处理或处罚；市住建局参加对建筑行业的执法检查，协调处理因工程款拖欠造成的工资拖欠问题，配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查处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市公安局负责调查处理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行为，协助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市工信局负责协　助处理工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配合人社局，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相关规定，负责依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行为；市总工会组织开展贯彻实施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活动，对用人单位拒绝改正违法行为的，要及时提请有关部门处理。要齐抓共管，形成整体合力，共同做好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三）依法治理，保持高压态势。对拖欠农民工工资尤其是恶意欠薪行为，要保持高压态势，加大惩治力度，快速处理，减少和避免因拖欠工资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存在欠薪问题的用人单位，人社局要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有关规定，责令其改正，对拒不改正的，依法处以罚款。对无故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数额较大、时间长、性质恶劣的，要移交有关部门，建设局要依法责令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资质，列入建设单位黑名单，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公安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讲究工作时效，及时报送材料。此次专项检查时间紧、任务重，要求严，要讲究工作时效，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好专项检查任务。
1、建筑业的登记表，于2011年12月19前直接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管科。联系人：李明 电话：7636970，13785555056 
2、各镇乡所辖非建筑业企业和有建设项目的工业企业的登记表，由镇乡于2011年12月19前报市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祺福大街1463号）。联系人：戴永红，电话：7273601，邮箱：qaldjc@163.com
附件：1．市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名单

2．非建筑业登记表
3．建设项目登记表
4．总承包企业登记表

5．劳务企业登记表

 迁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迁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迁 安 市 公 安 局        　　　　迁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迁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迁安市总工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1：

迁安市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刘子玉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副组长：钱治有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康　永　市公安局副局长

　　　　蔡立华　市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

　　　　王　起　市工商局副局长

　　　　常久青　市总工会副主席

成　员：汤文兴　市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

　　　　程翠军　市人社局劳动仲裁科科长

　　　　杨春宝　市住建局建管科科长

　　　　朱宝云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宫宝刚　市工信局党办主任

　　　　曹占友　市总工会维权部部长

高曙晨　市工商局企业监管科科长

迁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迁 安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迁  安  市  公  安  局


迁　安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迁  安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迁       安       市       总       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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